附件2

残联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为确实做好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放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5〕19号）文件精神，对我单位2024年度使用的专项资金和项目支出资金开展绩效评价，主要评价年初绩效目标指标的实现情况。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自评如下：
我单位专门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2024年使用的所有专项资金和项目支出资金，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及预算执行率四个方面准确评价本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设定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评分，依据评分结果衡量评价项目综合绩效的实现程度。
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按照中央、省、市残联和区委区政府年度目标任务，在执行前后报送相关资料，向同级财政进行项目申报和批复。
预算项目支出总计115.27万元，自评得分 90分（含）以上的10个，得分60至90分0个，60分以下0个。其中，抽查项目1个，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其基本情况是为保障残疾人享有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辅具适配服务、托养补助、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评定补贴、家庭医生签约等，切实做到应帮尽帮，对有保定市徐水区户籍，诊断明确且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进行救助，达到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效果，已按要求拨付项目资金99.4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4年我单位绩效自评共涉及10个预算项目，预算资金115.27万元。根据绩效目标开展以下项目：
1、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为保障残疾人享有基本康复服务、辅具适配服务、托养补助等，切实做到应帮尽帮，对有保定市徐水区户籍，诊断明确且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进行救助。达到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效果。完成基本康复服务项目、辅具适配项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托养补助项目、残疾评定补贴发放、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支出项目资金99.45万元，较好完成了各项绩效目标。其中残疾儿童康复项目、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因进度稍缓，年末财力紧张，暂未支出，涉及资金13.25万元结转至下年。
[bookmark: _GoBack]2、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2024年对全区持残疾人证的残疾人进行了基本信息等采集工作，同时对基层信息采集员进行了培训，保证了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正常运转，支出项目资金2.54万元。
3、残疾人专职委员务工补贴项目：为我区304名村残疾人专职委员按每人每月25元的标准发放补贴，22名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按每人每月15元的标准发放补贴，共需资金13.08万元，已于2024年4月底全部支出完毕。较好完成了各项绩效目标。
4、2023年绩效挂钩奖励经费项目：支出项目资金0.2万元用于办公经费，保证了单位日常运转。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在项目资金组织管理上，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项目资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内部实现了专项资金统一归口管理，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原则，使项目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严禁截留、挪用和不合理支出。
完善财务和出差审批制度、专项资金使用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积极配合纪检部门的监督检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本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厉行节俭，强化监管，确保项目资金管理规范，促进项目顺利实施。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1、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2、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3、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4、改进管理，向其他单位部门学习，在健全制度前提下，优化流程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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